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認定辦法修正總說明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認定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於一百十年四月十四日訂定發布，自同年一月一日施行，迄未

修正。配合一百十四年一月九日修正發布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創櫃板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創櫃辦法），及同年五月七日修正公布

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爰修正本辦法，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 配合創櫃辦法刪除創新創意審查委員審查機制、修正推薦單位與增

列具創新創意構想之情形，及產創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高風險新創

事業公司成立未滿二年修正為五年，修正視為核定高風險新創事業

公司相關資格條件；所得稅法第四條之四規定業將藉由股權交易實

質移轉房屋、土地，視為房屋、土地交易課徵房地合一所得稅，爰配

合刪除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刪除本辦法實施初期過渡性規範。（修正條文第五條） 

三、 配合產創條例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並為衡平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定及視為核定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核定函之有效期間，爰修

正有效期間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本辦法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八條）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認定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六

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所得基

本稅額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十二條第六

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個人交易未在證

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

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

證書（以下簡稱未上市

櫃股票），其發行或私募

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

易時設立未滿五年者，

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之基本所得額課稅。 

第二條 個人交易未在證

券交易所上市或未在證

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所發行或私募之股票

、新股權利證書、股款繳

納憑證及表明其權利之

證書（以下簡稱未上市

櫃股票），其發行或私募

公司屬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之國內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且交

易時設立未滿五年者，

其交易所得免予計入個

人之基本所得額課稅。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指自

設立登記日起算未滿五

年，並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符合下列

各款條件之股份有限公

司： 

一、其技術、創意或商

業模式具創新性及

發展性。 

二、可提供目標市場解

決方案或創造需求

。 

三、開發之產品、勞務

或服務，具市場化

之潛力。 

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指自

設立登記日起算未滿五

年，並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符合下列

各款條件之股份有限公

司： 

一、其技術、創意或商

業模式具創新性及

發展性。 

二、可提供目標市場解

決方案或創造需求

。 

三、開發之產品、勞務

或服務，具市場化

之潛力。 

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視為核定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之規

定，其第一款修正說

明如下：  

(一)配合一百十四年一

月九日修正發布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創

櫃板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創櫃辦法）

第四條第三項，刪

除創新創意審查委

員審查創新創意機

制，爰刪除第一目。 

(二)現行第二目旨在避

免相關主管機關重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視

為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一目但書規

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 

一、自設立登記日起算

未滿五年，並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簡稱櫃買中心

）創櫃板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創櫃辦法

）規定符合下列各

目條件之一登錄創

櫃板者： 

(一) 依創櫃辦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取

具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

、財團法人國家

實驗研究院、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財團法

人商業發展研究

院、財團法人資

訊工業策進會出

具之公司具創新

創意意見書或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出具敘明公

司具創新創意理

由之推薦函。 

(二) 獲得行政院國家

發展基金投資。 

(三) 取得經濟部推動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視

為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款第一目但書規

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 

一、自設立登記日起算

未滿五年，並依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

以下簡稱櫃買中心

）創櫃板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創櫃辦法

）規定符合下列各

目條件之一登錄創

櫃板者： 

(一)依創櫃辦法第四

條第三項規定經

櫃買中心委任之

創新創意審查委

員審查過半數同

意公司具創新創

意。 

(二)依創櫃辦法第五

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二款規定取

具經櫃買中心認

可推薦單位出具

之公司具創新創

意意見書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出具敘明公司

具創新創意理由

之推薦函。 

二、自設立登記日起算

未滿二年，並依產

業創新條例第二十

三條之二規定經中

複審核作業，爰將

修正前創櫃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政府機關

或其設立單位為推

薦單位出具創新創

意意見書或推薦函

之情形納入。鑑於

該辦法第二條第六

款修正擴大推薦單

位，及於現行行政

機關或其籌設單位

以外之證券承銷商

、會計師事務所及

相關公會，爰修正

第二目，依現行規

定明列適用本辦法

之推薦單位，並移

列為第一目，以資

周延並符本條例確

使享有諸多租稅優

惠減免者對國家財

政有基本貢獻之立

法意旨。 

(三)配合創櫃辦法修正

第五條第一項第四

款至第六款增列獲

得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投資、取得經

濟部推動「小型企

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計畫）或「服務

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計畫）」等創新

研發補助之公司及

依科學園區設置管

理條例核准於科學

園區內成立之科學



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SBIR計

畫）或服務業創

新 研 發計 畫 （

SIIR計畫）等創

新研發補助。 

(四) 依科學園區設置

管理條例核准於

科學園區內成立

之科學事業。 

二、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二十三條之二規定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為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者

。 

前二項公司設立登

記日之認定，以公司設

立登記表所示核准日或

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

服務網站所登載日期為

準。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為高風險新

創事業公司者。 

      前二項經核定或視

為核定之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個人交易該公

司所發行或私募之未上

市櫃股票時，該公司持

有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

、土地時價合計不得超

過其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十。 

第一項及第二項公

司設立登記日之認定，

以公司設立登記表所示

核准日或商工登記公示

資料查詢服務網站所登

載日期為準。 

事業等情形，需經

相關主管機關審核

作業，為避免重複

審核，爰增訂第二

目至第四目納入相

關規定。 

三、配合一百十四年五月

七日修正公布產業創

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將高風險新

創公司設立年限未滿

二年修正為未滿五年

，爰刪除第二項第二

款相關文字。 

四、一百十年四月二十八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

第四條之四增訂第三

項明定符合一定條件

之股份或出資額交易

，應視為房屋、土地交

易，該交易所得應依

同法有關房屋、土地

交易所得相關規定課

稅，不適用同法第四

條之一規定停徵所得

稅，並免依所得基本

稅額條例第七條及第

十二條規定課稅。現

行第三項已無規範之

必要，爰予刪除。 

五、現行第四項移列第三

項，並配合項次調整

酌修文字。 

第四條 個人與高風險新

創事業公司相互間，如

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

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

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

第四條 個人與高風險新

創事業公司相互間，如

有藉資金、股權之移轉

或其他虛偽之安排，不

當為他人或自己規避或

本條未修正。 



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

稅捐稽徵機關為正確計

算該個人或公司之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得按交

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

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

以調整。 

減少納稅義務之情形，

稅捐稽徵機關為正確計

算該個人或公司之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得按交

易常規或依查得資料，

按實際交易事實依法予

以調整。 

第五條 個人交易未上市

櫃股票適用第二條規定

者，該未上市櫃股票之

發行或私募公司應於交

易日前，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核定，或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視為核定

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前項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發行或私募之未

上市櫃股票，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第二條規定： 

一、第六條第二項及第

五項規定之核定函

有效期間屆滿失

效。 

二、公司經櫃買中心公

告停止透過創櫃板

籌資資格或終止登

錄創櫃板。 

三、經稅捐稽徵機關依

前條規定調整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 

四、其他不符合本條例

或本辦法規定情

形。 

第五條 個人交易未上市

櫃股票適用第二條規定

者，該未上市櫃股票之

發行或私募公司應於交

易日前，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核定，或依同

條第二項規定視為核定

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

但個人於中華民國一百

十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交

易未上市櫃股票者，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之核

定或視為核定得延至一

百十年六月三十日。 

前項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發行或私募之未

上市櫃股票，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不適用

第二條規定： 

一、第六條第二項及第

四項規定之核定函

有效期間屆滿失

效。 

二、公司經櫃買中心公

告停止透過創櫃板

籌資資格或終止登

錄創櫃板。 

三、經稅捐稽徵機關查

獲不符合第三條第

三項情形。 

一、第一項但書規定情形

，為本辦法實施初期

之過渡性規範，爰予

刪除。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刪除第三項，爰刪除

第二項第三款，現行

第四款及第五款移列

為第三款及第四款；

配合修正條文第六條

增列第三項，現行第

四項遞移為第五項，

第二項第一款修正所

引項次。 



四、經稅捐稽徵機關依

前條規定調整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 

五、其他不符合本條例

或本辦法規定情

形。 

第六條 股份有限公司依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

核定為高風險新創事業

公司者，應於設立登記

日起算五年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 

一、公司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 

二、營運計畫。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將前項核定結果

函復該公司，並副知公

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其函復同意核定為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者，

該核定之有效期間為自

核定函發文之日起算五

年，但不得逾該公司設

立登記日起算五年期間

。 

股份有限公司於本

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五

年六月九日修正施行前

經核定為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於修正施行時

設立登記日起算未滿五

年且核定函之有效期間

尚未屆滿者，該核定函

之有效期間展延至該公

第六條 股份有限公司依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申請

核定為高風險新創事業

公司者，應於設立登記

日起算五年內，檢附下

列文件向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申請： 

一、公司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 

二、營運計畫。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將前項核定結果

函復該公司，並副知公

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關

；其函復同意核定為高

風險新創事業公司者，

該核定之有效期間為自

核定函發文之日起算二

年內，但不得逾該公司

設立登記日起算五年期

間。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視為符合本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一目但書規定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

司者，自設立登記日起

算五年內，得免依第一

項規定申請核定。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配合一百十四年五月

七日修正公布產業創

新條例第二十三條之

二第一項，將高風險

新創公司設立年限未

滿二年修正為未滿五

年，修正現行第二項

及第四項核定函之有

效期間為自核定函發

文之日起算五年，但

不得逾該公司設立登

記日起算五年期間。 

三、基於簡政便民，增訂

第三項定明本次修正

施行前經核定為高風

險新創事業公司，於

修正施行時設立登記

日起算未滿五年且核

定函之有效期間尚未

屆滿者，無須再行申

請，該核定函之有效

期間自動展延至該公

司設立登記日起算滿

五年為止。 

四、第三項至第六項分別

移列為第四項至第七

項。 



司設立登記日起算滿五

年為止。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

一款規定視為符合本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一目但書規定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

司者，自設立登記日起

算五年內，得免依第一

項規定申請核定。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規定視為符合本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一目但書規定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

司者，其有效期間為自

核定函發文之日起算，

且不得逾該公司設立登

記日起算五年期間，於

該有效期間內得免依第

一項規定申請核定。 

櫃買中心應於公司

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登錄創櫃板時，

及於其設立登記日起算

五年內，經公告停止透

過創櫃板籌資資格或終

止登錄創櫃板時，通知

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 

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二款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同條第

二項第一款之櫃買中心

應按季於網站公告符合

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

依第三條第二項第

二款規定視為符合本條

例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款第一目但書規定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

司者，其有效期間為自

核定函發文之日起算，

且不得逾該公司設立登

記日起算二年期間，於

該有效期間內得免依第

一項規定申請核定。 

櫃買中心應於公司

符合第三條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登錄創櫃板時，

及於其設立登記日起算

五年內，經公告停止透

過創櫃板籌資資格或終

止登錄創櫃板時，通知

公司所在地稅捐稽徵機

關。 

第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第二款之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及同條第

二項第一款之櫃買中心

應按季於網站公告符合

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

款規定之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名單及適用資格

有效期間，其名單、適用

資格有效期間變動者，

亦同。 



款規定之高風險新創事

業公司名單及適用資格

有效期間，其名單、適用

資格有效期間變動者，

亦同。 

第七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受

理申請案，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專家擔任審查委

員召開審查會審查。 

審查委員因參與前

項會議所知悉之資訊，

應盡保密義務。 

第七條 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受

理申請案，必要時得邀

請相關專家擔任審查委

員召開審查會審查。 

審查委員因參與前

項會議所知悉之資訊，

應盡保密義務。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

行。 

本次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

行。 

 


